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110學年度第二學期 
國中部第二次課程發展委員會 開會資料 

1、​ 時間：111年5月27日（星期五）14時30分    
2、​ 地點：高師大附中晨曦樓五樓校史室，線上會議 
3、​ 主席：李校長金鴦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紀錄：林怡君 
4、​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5、​ 主席致詞 
   簽到截圖 

 
 
主席：謝謝大家！請大家留意課程編寫與實際要符合，更能符合課綱精神！ 

 
6、​ 工作報告： 

1、​ 依照11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課發會決議，謝謝老師們努力經營課程並撰寫課程計畫，

感謝承辦人顏嘉珍老師收集與彙整資料。 
2、​ 111學年度國中彈性學習課程規劃如下： 
國

一 上 
班會(1) 社團(1) 生活素養(2) 

西洋棋(1) 本土語(1) 

國

一 下 選修課程(1) 本土語(1) 

國二 班會(1) 社團(1) 自然科學探

究(1) 
社會議題探討/
英語動滋動(1) 

團體合作技

巧培力(1) 雙語課程(1) 

國三 班會(1) 社團(1) 
多元面向英文

閱讀/生活科學

(1) 
數學素養(1) 

閱讀素養/ 
文化地理 

(1) 
科學素養(1) 

 
 

1.​國三彈性學習課程共計6節課，保留班會、社團各1節，尚有4節課可做規劃運用。課程名

稱如上表，有些課程為隔週對開，增加課程豐富性，感謝老師們辛苦完成課程計畫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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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學年度國三將計畫開設每週4天之第8節課後輔導課，協助學生規劃國中教育會考之

複習課程；國一、國二將不開設輔導課。 
3.​請國文、英語、數學、理化、生物、歷史、地理、公民各科分工，協助撰寫1個學期之彈性

課程計畫，作為填報111學年度課程計畫之內容。 
4.​原訂3月31日之教育局國中正常化訪視延期至4月21日已完成，感謝所有國中部同仁協

助，轉達訪視委員對同仁投入的努力與肯定。惟委員提醒，班會課為彈性課程的一部份，

仍須進行完整之班會活動與討論，並詳實記錄於班會記錄簿，不宜作為他用。 
 
7、​ 提案討論： 
    
    案由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主  旨：111學年度各年級選用之教科圖書，請討論。             
    說  明： 

1、​ 各年級各學期選用教科圖書之對照表。 
決  議：照案通過 

年 
級 

語文 
數學 社會 自然 

科學 藝術 綜合 
活動 科技 健康與 

體育 國語文 英語文 閩南語 

七 翰林+
習作 

翰林+
習作 真平 翰林 翰林+

習作 
翰林+
習作 奇 鼎 自編 

教材 
翰林+
習作 

康軒+
習作 

八 南一+
習作 

翰林+
習作  南一 翰林+

習作 翰林 奇 鼎 自編 
教材 

翰林+
習作 

康軒+
習作 

九 翰林+
習作 

翰林+
習作  翰林 翰林+

習作 翰林 翰 林 自編 
教材 

翰林+
習作 康軒 

     
    案由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主  旨：111學年度各年級各領域/科目及各彈性學習課程/節數評量機制，請討論。 
    說  明：經11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3次領域教學研究會決議，111學年度各年級各領域/科目及

各彈性學習課程評量機制。如附件一。 
    決   議：修正後通過 

1.​ 評量辦法國一藝能科一學期提供2次評量分數，國二、國三因為家政與生

科對開，期中評分有困難，故維持期末1個評量分數。 

 
 

    案由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主  旨：111學年度各課程使用之自編教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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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明： 
1、​ 依據「十二年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規定，全年級或全校且全學期使用之自編

教材需經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 
2、​ 檢附本校各課程使用之自編教材及審查表，提請討論。如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主  旨：111學年度各年級各領域/科目及各彈性學習課程/節數之課程計畫（含重要宣導或法

定議題融入），請討論。                          
    說　明： 
        一、學校課程計畫應由學校教師及行政人員共同擬定，並提交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審

定。 
        二、各年級各領域/科目及各彈性學習課程/節數課程計畫，如附件三。 
        三、重要宣導或法律規定教育議題（法定議題)融入課程規劃檢核表，如附件四。其中「1.

生涯發展教育（含職業試探、生涯規劃教育）」項所列之融入領域，須與辦理「生

涯發展教育諮詢輔導」指標「二、課程規劃與教學活動」之「1.課程計畫及教師檢

核」、「2.融入課程教學」所需檢附「教師檢核表」及「教案與學習成果」等領域類別

一致。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主  旨：本校110學年度課程總體架構效果評鑑（總結性），請討論。  
    說　明： 

1、​ 課程總體架構效果評鑑表匯集各年級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之效果評鑑 
表資料，再由課發會委員討論、彙整意見，共同填寫一份。如附件五 

二、檢附各彈性學習課程及各領域學習課程效果評鑑表。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主  旨：本校111學年度「課程評鑑規劃」暨「課程總體架構設計評鑑」，請討論。 
    說　明：檢附本校111年度「課程評鑑規劃（含111學年度課程評鑑計畫及相關表件）」暨「課程

總體架構設計評鑑表」。如附件六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                                                    提案單位：教務處 
    主  旨：110學年度公開授課成果檢核與討論，請討論。            
    說　明：依據本校110學年度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實施計畫辦理，本校110學年度任教七、

八、九年級老師共24人，已完成公開授課者13人，未辦理者11人，提醒接下來時

間完成。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八：                                                    提案單位：教務處 
    主  旨：111 學年度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班級課程計畫，請審議。            
    說　明：檢附本校學年度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班級課程計畫。如附件七。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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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由九：                                                    提案單位：教務處 
    主  旨：配合高雄市防疫政策，本校自5月23日至6月5日進行線上教學，請討論。            
    說　明：配合高雄市防疫計畫，此兩週採全校線上教學，提請課發會決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十：                                                      提案單位：教務處 
    主  旨：111 學年度上學期輔導課開設規劃，請討論。            
    說　明：預計開設於國三，每週四日課後第八節實施，其餘均不開設。 
    決  議：照案通過 
※討論內容/截圖： 
    1.預計111國二年段，不依照往例開輔導課，老師們已擬定配套，一起努力。 
 
 
案由十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主  旨：111 學年度暑期輔導課開設規劃，請討論。            
    說　明：預計開設於國三，111年7月25日起至8月19日，每週五日，上半天課程，其餘年段均

不開設。 
    決  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無 
 
秘書：家長會提供飲料給老師們，還有一些在校長室，歡迎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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